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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長庚大學新增申請權人申請表
一、專利提案名稱:

二、申請國家:
三、補助單位:
四、補助編號:
五、計畫主持人
六、新增申請權人單位:

七、說明新增原因與共有專利權貢獻比例:

(表格內容可自行調整,發明人請先協議執行單位貢獻,後續由校方技轉中心人員與新增單位進行協議)
貢獻說明:
發明人           (系所/姓名/職稱)於長庚大學執行本成果……
發明人           (系所/姓名/職稱)於            (新增申請權人單位名稱) 執行執行本成果……
依照上述貢獻，所有發明人協議此案專利權歸屬比例長庚大學擁有     ％ 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新增申請權人單位名稱)擁有     ％之比例，共同擁有其智慧財產權及申請權。

檢附文件:

□若新增單位成果屬國科會計畫補助，請檢附計畫核定清單。

□若新增單位非屬國科會計畫（如有產學合作計畫、建教合作計畫或其他計畫），請檢附計畫或簽訂合約書影本。

所有發明人簽名(系所):   
（填畢，請將此申請書及檢附文件，正本乙式一份交給技合處技術移轉中心張廷甄，分機:3201）
校內收件日： 


校內審查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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